               　　　　　　　　　　　　　　　编号：

福建省摩托车维修业户经营许可登记申请表
业户名称:                                     
业户地址:                                     
邮政编码:                                     
经营类别:                                     
经营范围: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制
填 表 说 明
一、业户名称：按工商部门预先核准的业户名称填写。
二、业户地址：按详细通讯地址填写。
三、经营类别：摩托车维修。
四、经营范围：摩托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各级维护和小修。
五、经济类型：
1、内资：国有全资、集体全资、股份合作、联营(国有联营、集体联营、国有与集体联营和其他联营)、有限责任、其他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私有(私有独资、私有合伙、私营有限责任、私营股份有限、个体经营、其他私有和其他内资。
2、港(澳、台)投资：内地和港(澳、台)合资、内地和港(澳、台)合作、港(澳、台)资独资、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其他港(澳、台)投资。
3、国外投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资独资、国外投资股份有限和其他国外投资。
4、其他投资。
六、人员配备情况：按从业人员主要承担的工作岗位填写。
七、所在国省道代码：所处国、省道的名称，如G104；
路线名称：国、省道路线起讫点，如北京—福州；

桩号里程：所处具体路线桩号里程位置，如2329K+875。
八、在设备清单中，未列出的设备或者型号等项目不同的设备，可在“空格栏”中填报。
九、申报的申请表及随附资料应一式一份，由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保存。

一、申请书

	填写或粘贴


备注：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摩托车维修经营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经济类型、经营类别及范围、模式、规模、期限等；2、摩托车维修经营业户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等。

二、维修业户基本概况(1)

	业户名称
	

	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传真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企业编码
	
	工商营业

执照号
	

	经济类型
	
	注册资金
	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经营类别
	
	经营范围
	

	主修车型
	
	工时单价
	                      元/小时

	  所在国、

省道代码
	
	路线名称
	
	桩号里程
	

	是 否

特约维修
	
	特约车型
	
	

	是 否

救援服务
	
	救援车辆数
	
	24小时

救援电话
	

	是 否

连锁经营
	
	设立技术服务总部地址
	

	面 积
(平方米)
	占地总面积
	接待室面积(客户休息室面积)
	作业厂房面积
	停车场面积

	
	
	(           )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业 户

管理负责人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质量检验员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质量检验员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质量检验员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二、维修业户基本概况(2)
	人员配备情况(人)
	在职总人数
	管理人员
	维修人员
	其 他

	
	
	
	
	

	管

理

人

员(人)
	
	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业户管理负责人
	
	
	
	
	

	
	检验人员
	
	
	
	
	

	
	其他人员
	
	
	
	
	

	
	合   计
	
	
	
	
	

	维

修

人

员

(人)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 师
	高级技师

	
	机修工
	
	
	
	
	

	
	电器维修工
	
	
	
	
	

	
	钣金工
	
	
	
	
	

	
	涂漆工
	
	
	
	
	

	
	其他维修工
	
	
	
	
	

	
	合 计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我声明本申请表及随附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我知悉若有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取得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将被撤销，我承诺将遵守《道路运输条例》和《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等政策和规定。

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章)

年    月    日


三、核查与许可意见

	核定

经营

类别
	

	核定

经营

范围
	

	审核组

意　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维管

部门

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许可

机关

决定
	                  许可机关(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经营许可证号
	

	
	领 证 人
	
	领证日期
	      年    月   日

	
	领 牌 人
	
	领牌日期
	      年    月   日


四、组织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设施条件
	项目
	标准要求
	业户自查情况
	审核情况

	组

织

管

理
	1.具有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摩托车维修技术标准文本
	
	

	
	2.具有承修摩托车车型的维修技术资料
	
	

	
	3.制定维修质量保证制度、质量检验制度、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和其他相应制度
	
	

	
	4.具有符合行业要求的摩托车维修质量承诺规定
	
	

	人

员
	总

体

要

求
	1.业户管理负责人、质量检验员、维修工等关键岗位人员应取得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相应岗位从业资格证。

2.各关键岗位人员配备应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
	
	

	
	业

户

管

理

负

责

人
	1.熟悉摩托车维修业务，了解摩托车维修专业知识及相关标准和规范，掌握摩托车维修相关的政策，法规规章等规定，具备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

2.持有机动车维修企业管理人员(经理人)从业资格证的人员≥1人
	
	

	
	质

量

检

验

员
	1.取得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从事2年以上(含2年)摩托车维修工作。

2.取得与承修车型相适应的摩托车驾驶证。

3.持有机动车维修质量检验员从业资格证的人员≥1人
	
	

	
	维

修

工
	1.取得初中以上(含初中)学历，熟悉摩托车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了解摩托车维修及相关行业的政策法规和标准。

2.持有机动车机修技术人员从业资格证的人员≥2人
	
	

	安

全

生

产
	1.业户应具有与其维修作业内容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建立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保护设施、消防设施等应符合国家、地方有关安全和消防的规定
	
	

	
	2.作业厂房应符合安全和消防等各项要求
	
	

	环

境

保

护
	1.业户应具有废油、废液、废气、废蓄电池、废轮胎和垃圾等有害物质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和保持环境整洁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有害物质存储区应界定清楚、分类存放，必要时应有隔离、控制措施
	
	

	
	2.作业环境以及按生产工艺配置的处理“三废”（废油、废液、废气）、通风、吸尘、净化和消声等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
	
	

	设

施
	1.业户应具有与维修作业相适应的作业厂房和停车场地。作业厂房面积≥30㎡
	
	

	
	2.租赁的作业厂房和停车场地应有书面的租赁合同
	
	


五、从业人员配备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所学专业
	技术

职称
	技能工种

及等级
	所在

岗位
	从业资格

证  号

	
	
	
	
	
	
	
	
	
	

	
	
	
	
	
	
	
	
	
	

	
	
	
	
	
	
	
	
	
	

	
	
	
	
	
	
	
	
	
	

	
	
	
	
	
	
	
	
	
	

	
	
	
	
	
	
	
	
	
	

	
	
	
	
	
	
	
	
	
	

	
	
	
	
	
	
	
	
	
	

	
	
	
	
	
	
	
	
	
	

	
	
	
	
	
	
	
	
	
	

	
	
	
	
	
	
	
	
	
	

	
	
	
	
	
	
	
	
	
	

	
	
	
	
	
	
	
	
	
	

	
	
	
	
	
	
	
	
	
	

	
	
	
	
	
	
	
	
	
	

	
	
	
	
	
	
	
	
	
	

	
	
	
	
	
	
	
	
	
	

	
	
	
	
	
	
	
	
	
	

	
	
	
	
	
	
	
	
	
	

	
	
	
	
	
	
	
	
	
	

	
	
	
	
	
	
	
	
	
	

	
	
	
	
	
	
	
	
	
	

	
	
	
	
	
	
	
	
	
	

	
	
	
	
	
	
	
	
	
	

	
	
	
	
	
	
	
	
	
	


备注：此表按业户管理负责人等管理人员、质量检验员、机修工和其他人员等自上而下填写。
六、设备条件

	序

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出厂日期
	检定日期
	自备
	外协
	审核情况
	备注

	一
	维修设备
	
	
	
	
	
	
	
	

	1
	零件清洗设备
	
	
	
	
	
	
	
	必备

	2
	气门与气门座研磨设备或工具
	
	
	
	
	
	
	
	必备

	3
	举升作业平台
	
	
	
	
	
	
	
	必备

	4
	轮胎拆装设备或专用工具
	
	
	
	
	
	
	
	必备

	5
	补胎专用工具
	
	
	
	
	
	
	
	必备

	6
	充电设备
	
	
	
	
	
	
	
	必备

	7
	空气压缩机
	
	
	
	
	
	
	
	必备

	8
	砂轮机
	
	
	
	
	
	
	
	必备

	9
	台钻
	
	
	
	
	
	
	
	必备

	10
	钳工作业台及工具
	
	
	
	
	
	
	
	必备

	11
	维修专用工具及各种拉压具
	
	
	
	
	
	
	
	必备

	12
	焊接设备
	
	
	
	
	
	
	
	必备

	13
	涂漆设备或工具
	
	
	
	
	
	
	
	必备

	二
	计量器具
	
	
	
	
	
	
	
	

	1
	外径千分尺
	
	
	
	
	
	
	
	必备

	2
	内径千分尺
	
	
	
	
	
	
	
	必备

	3
	百分表及磁力表座
	
	
	
	
	
	
	
	必备

	4
	游标卡尺
	
	
	
	
	
	
	
	必备

	5
	厚薄规
	
	
	
	
	
	
	
	必备

	6
	数字式万用表
	
	
	
	
	
	
	
	必备

	7
	转速表
	
	
	
	
	
	
	
	必备

	8
	轮胎气压表
	
	
	
	
	
	
	
	必备

	9
	气缸压力表
	
	
	
	
	
	
	
	必备

	
	
	
	
	
	
	
	
	
	

	
	
	
	
	
	
	
	
	
	

	
	
	
	
	
	
	
	
	
	

	
	
	
	
	
	
	
	
	
	

	
	
	
	
	
	
	
	
	
	


	检验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粘贴处

	检验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粘贴处


七、质量(总)检验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粘贴表

备注：表格不够粘贴的，可在此表格后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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